待报废固定资产实物完备责任书
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、盖章）本次申报的报废资产共计        件，总原值         元，经过鉴定审核符合处置条件，已按照归口管理职能部门要求进行封存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	处置申请单号
	实物存放地
	经办人及手机号

	
	
	

	
	
	

	
	
	


现保证：
1.本次待报废资产实物存放地明晰、集中（小件或易搬运的集中到一个房间、大件且较易搬运的集中到同楼同层、大件且不易搬运的就地存放）；
2.实物回收前待报废资产不使用、不缺失、不掉包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实物回收当天经办人（一般为单位资产管理员）参与现场交接，如确实无法参与交接的，需尽快与财政局指定回收公司联系回收实物，事后将《待报废资产交接单》交至国资处（行政楼B205）。
实物回收期间若出现以下情况，由我单位自行承担责任。
1.待报废资产实物与申报的待处置资产信息不一致；
2.待报废资产实物数量与《固定资产报废技术鉴定初审表》填报的“部分资产数量统计”不一致；
3.待报废资产实物与其他资产混放，导致因混乱无法顺利开展回收工作。
资产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资产管理员（签字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